
案例一 

安某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准确识别以虚拟货币等手段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一）基本案情 

 

2020 年 9 月至 10 月，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

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诈集团的犯罪分子（另案处理）取得联系，按照对方指示

提供郭某的多张银行卡账户用于接收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负责用本人名义注册

并登录 OKEX 交易平台，陈某某负责操作 OKEX 交易平台将他人转入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

金用于购买虚拟货币，随后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对方则按照比例向安某某

等人支付提成。安某某等人以上述方式帮助犯罪分子转移大量资金，其中包括查实的被

害人汤某某、朱某、童某某等人被骗取的资金共计 50 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安某某等三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通州区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三名被告人的供述及从涉案手机中

提取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认定三名被告人明知所经手的资金系犯罪所得。被告人安

某某等三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拟货币等手段帮助犯罪资金转移，均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情节严重，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安某某有期徒刑

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

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随着区块链技术和虚拟货币的兴起，犯罪集团和犯罪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虚拟空间来掩

盖犯罪资金的来源和性质，借助网络空间的实时性，突破空间限制，加快资金转移的速

度，而处于网络两端的行为人往往采用虚拟用户名注册，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相关犯罪

更难查处。被告人安某某等三人通过 OKEX 等网络交易平台将他人犯罪所得用于购买虚

拟货币，再以虚拟货币形式实现资金快速转移，以此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公安机关追查。

针对实践中掩饰、隐瞒犯罪手法的不断翻新，《解释》明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其

他方法”，包括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如居间介绍买卖、收

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

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等。对于司法实践中越来越专业、

隐蔽的资金转移行为，司法机关要透过资金流转的表象，准确识别各类迷惑性强的犯罪

手段，精准打击犯罪。 

 


